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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647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

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“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

项目”、“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”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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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座椅骨架产能，“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”新

增年产汽车零部件（精密注塑件）产能。2）2022年度，公司汽车

座椅骨架总成产能利用率为69.08%，注塑件产能利用率为81.06%。

3）本次募投项目厂房均系租赁取得，募投项目主体已签署房屋

租赁合同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的产品与公司现

有业务、前次募投项目的关系，是否涉及新产品，是否已具备实

施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核心技术并掌握相关工艺，公司主营业务

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（2）本次募投项目产

品现有产能及产能利用率、规划新增产能情况，结合产品的市场

规模及公司市场占有率、可比公司产能及扩产情况、意向订单或

与客户沟通情况等，分析本次新增产能的合理性，是否具有明确

的产能消化措施，是否存在产能消化风险；（3）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是否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。 

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

律师对问题（3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保荐机构及发行

人律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6号》第4条对募投项

目用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，1）公司于2020年9月首发上市，

募集资金为41,407.73万元，后续存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实

施地点情形，2023年4月，公司将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

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2）公司于2022年9月公开发行可转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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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为37,742.17万元，截至2023年3月31日，募集资金使用

进度为40.73%，其中募投项目“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

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”的使用进度仅为20.31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中，部分项目变更实

施主体或实施地点的原因及主要考虑，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债的

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以及部分募投项目投入进度较低的原因，

各项目投资进度是否符合预期，募投项目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

不利变化，是否存在项目延期风险；（2）前次募投项目的效益实

现情况，是否符合预期，是否存在项目建成后无法达成预期效益

的风险；（3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或永久补流前后，募集资金中实

际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占比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9,000.00

万元，拟用于“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项目”

15,000.00万元，“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

目”15,000.00万元，“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”

9,000.00万元。募投项目预计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各募投项目厂房及装修改造投资、设备

及模具投资等各项投资金额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，与募投项目产

能的匹配关系；（2）结合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情况、未来经营资金

流入及支出需求等，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，说明本次募投

项目中实质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比例情况；（3）募投项目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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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测的假设条件、计算基础及计算过程，销量、单价、成本等关

键参数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，与现有业务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

对比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增长率、毛利率等收益指标的合理性、

效益预测的谨慎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

第7号》第5条、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》第5条进行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末，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为3,802.34

万元、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3,525.00万元、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

为2,730.94万元。2）公司主要参股公司包括上海火山石二期创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东实沿浦（十堰）科技有限公司等。

3）报告期末，公司持有的财务性投资总额为2,730.94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对外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、与

公司业务的协同性、投资标的与公司交易情况等，说明是否属于

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、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等

情形；（2）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

资的要求，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

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，是否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

号》第1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会计估计变更 

根据申报材料，2022年12月，公司变更会计估计，对0-6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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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6个月）的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，原计提比例为5%，同

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间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账准

备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及具体依据，相关

依据是否真实、可靠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要求；

（2）相关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报告期当期和未来期间净利润的

预计影响情况，是否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是否对本次

发行产生影响；（3）变更后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同

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，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结合公司与同行

业可比公司的客户结构、信用政策、期后回款等的对比情况及差

异原因，分析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谨慎、合理；（4）按

合并口径计算的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情况，结合相关客户的经营

情况、期后回款情况、报告期内公司实际发生坏账情况等，说明

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关于经营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79,182.03

万元、82,650.74万元、112,173.28万元、27,955.56万元，呈增长趋

势；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,123.53万元、7,048.11万元、4,574.44

万元、1,116.26万元，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3.76%、19.22%、

13.15%、13.23%，公司归母净利润和综合毛利率均呈大幅下降趋

势。2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存货规模分别为6,927.06万元、12,915.60

万元、17,889.30万元、20,965.45万元，呈上升趋势，公司存货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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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为原材料、库存商品和在产品，公司新开发项目较多导致在产

品中模具金额持续增长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市场竞争格局、供

需变化、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及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、成本费用变

动等，量化分析公司报告期内归母净利润和毛利率持续下降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影响因素是否长期存在，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

的预计影响，请有针对性的提示相关风险；（2）结合公司生产、

销售周期，说明在产品和库存商品规模及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及差异原因，结合新开发项目

的具体情况说明在产品中模具的具体内容及规模变化原因、合理

性；（3）结合存货周转率、期后结转情况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、

与同行业公司比较情况等，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关于股东大会有效期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。如果公司于该有效期内获得上海

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，并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，则

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实施完

成日。 

请发行人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6号》第10条

对上述事项予以规范，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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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九月八日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9 月 08 日印发 

  

 


